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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蘭縣 107年度執行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 

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進階培訓」 

實施計畫 

壹、 依據 

一、 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30 條第 3 項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

則第 22 條(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4 日教育部臺參字第 1010081429C

號令頒訂修正)培訓具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

家學者人才資格。 

二、 教育部頒 106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作業計畫暨地方政府

各級學校辦理事項工作手冊。 

三、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6 年 10 月 24 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060119158 號函。 

四、 教育部 102 年 8 月 23 日臺教學(三)字第 1030108892B 號令「教育部

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調查專業人員培訓及調查專業人才庫建

置要點」。 

五、 宜蘭縣 107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實施計畫。 

六、 宜蘭縣政府 106 年 10月 31日府教學字第 1060174453 號函。 

 

貳、 目的 

性別平等教育法公布施行後，各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須依法設立、

加強宣導學生各項申訴及維護個人權益之管道，然當一旦啟動性別案件之

調查程序，案件調查是否能確實如期完成，攸關各校內部行政溝通協調、

法律競合與運用、面對媒體危機應變能力、事件當事人輔導與轉介機制以

及後續說服權責單位行政懲處等處理能力，為加強高級中等學校調查專業

人才庫人員培訓，故擬訂本培訓計畫以達下列目的： 

一、 培植專業人員了解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相關法規和處

理程序，增進其辨識校園性別事件敏感度和調查處理專業知能。。 

二、 建立專業人員校園危機管理知能與新聞事件處理之溝通技巧。 

三、 提升專業人員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行政協調能

力。 

四、 增進專業人員了解校園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事件當事人之心理

脈絡與身心反應，運用正確的概念及輔導技巧，建立信任關係。 

五、 促進專業人員面對行政懲處追蹤處理技巧，提升問題解決能力。 

參、 辦理單位 

一、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

2 

 

二、 主辦單位：宜蘭縣政府 

三、 承辦單位：宜蘭縣立凱旋國民中學 

肆、 研習時間：107年 4 月 16日（一）至 4 月 18日（三），計三天。 

伍、研習地點：宜蘭縣立凱旋國民中學一樓教師研習室 

伍、 研習課程 

進階培訓課程：20小時（如附件 2） 

陸、 參加對象(名額 40名) ：全縣各級學校已完成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

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」初階培訓教師、一般合格教師和職員工（含

人事和會計等職員）參加。 

柒、 報名時間及方式:即日起至 107 年 4 月 11日（三）下午 5 時止，請務

必完成下列報名程序，並獲得核可後方為完成報名，恕不接受現場報

名。  

一、 請先至教育部全國教師進修網

https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 報名，課程代碼：2365158 

二、 填寫行前資料表: 請務必至此連結

https://goo.gl/forms/9RGNzNLnUe7qRclE3 填寫行前資料表，方可完成

報名程序。 

三、 注意事項: 因本研習需審核相關資格，且場地名額及資料數

量有限，請務必完成上述兩項報名程序後，並獲得核可錄取後，方

可參加此次研習，恕不接受現場報名。 

 

捌、 參加人員權利與義務： 

一、 需全程參與培訓課程，並依規定簽到退，不得缺課與遲到早退（每

堂課遲到 15分鐘以上者，該堂課不計時數）。 

二、 完成進階培訓課程(20 小時)及通過評量者核發研習時數及進階結

業證書。 

三、 請於上課前先行參閱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法規(性別平等教育法、

性別平等教育法實施細則、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等)  

及教育部函示公文等，前述資料將於報名後以電子檔案寄送，此次

研習將不再發放相關法律之紙本資料。 

四、 研習中討論之個案情節均請遵守保密相關規定。 

五、 上課期間，學員如攜帶電腦，請勿從事與課程內容無關之作業，並

且不得使用相關網路通訊軟體（如 LINE、skype、即時通…等），

並請遵守承辦學校之規定。 

https://www1.inservice.edu.tw/
https://goo.gl/forms/9RGNzNLnUe7qRclE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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玖、 請各校准予參與培訓課程學員及工作人員公差假登記並課務排

代。 

壹拾、 敘獎：承辦學校校長部分依「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

核辦法」第 7條第 1項第 5款之第 2目嘉獎 1次，教師部分依 「公

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」第 6條第 1項第 5款之

第 10 目予以敘獎，敘獎額度及人數依「宜蘭縣政府所屬各級學

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」附表第 2項第 2款，工作人

員嘉獎 1 次以 6 人為限，含主辦 1人嘉獎 2次。教師部分由學校

依相關規定辦理敘獎，校長部分函報本處人事室辦理敘獎。 

壹拾壹、 本計畫奉宜蘭縣府核後實施，修定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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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：宜蘭縣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培訓課程 

進階課程（20小時） 

第 1天：107年 4月 16日（一） 

時間 課程(活動)內容 主講(持)人 

09:30-09:40 始業式 
宜蘭縣教育局長官 

凱旋國中校長 

09:40-11:20 

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

懲處追蹤與行政救濟 

案例研討（一） 

吳志光教授 

11:20-11:40 休息 凱旋國中服務團隊 

11:40-12:40 

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

懲處追蹤與行政救濟 

案例研討（二） 

吳志光教授 

12:40-14:00 午餐、休息(下午簽到) 凱旋國中服務團隊 

14:00-16:00 申復及救濟程序解說 吳志光教授 

 

第 2天：107年 4月 17日（二） 

時間 課程(活動)內容 主講(持)人 

09:00-09:10 報到(上午簽到) 凱旋國中服務團隊 

09:00-11:30 

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

基本概念及相關法規案例 

研討(一) 

張其清主任 

(新北高工 教務處) 

11:30-11:40 休息 凱旋國中服務團隊 

11:40-12:30 
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

調查程序演練及研討(一) 

張其清主任 

(新北高工 教務處) 

張麗君 諮商心理師 

(陽明大學 諮商中心) 

12:30-13:30 午餐、休息(下午簽到) 凱旋國中服務團隊 

13:30-15:00 
校園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

調查程序演練及研討(二) 

張其清主任 

(新北高工 教務處) 

張麗君 諮商心理師 

(陽明大學 諮商中心) 

15:00-15:10 休息 凱旋國中服務團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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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:10-17:40 
調查報告撰寫習作與 

討論 

張其清主任 

(新北高工 教務處) 

張麗君 諮商心理師 

(陽明大學 諮商中心) 

 

第 3天： 107年 4月 18日（三） 

時間 課程名稱 主持人/授課講師 

08:40-09:00 報到(上午簽到) 凱旋國中服務團隊 

09:00-09:50 

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

事件調查人員晤談技巧與 

心理調適實務研討(一) 

張麗君 諮商心理師 

(陽明大學 諮商中心) 

09:50-10:00 休息 凱旋國中服務團隊 

10:00-12:00 

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

事件調查人員晤談技巧與 

心理調適實務研討(二) 

張麗君 諮商心理師 

(陽明大學-諮商中心) 

12:00-13:30 午餐、休息(下午簽到) 凱旋國中服務團隊 

13:30-15:10 
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
危機處理與媒體公關案例研討 

汪子錫 教授 

(中央警察大學-通識教育中心) 

15:10-15:30 休息 凱旋國中服務團隊 

15:30-16:20 綜合座談 
汪子錫 教授 

(中央警察大學-通識教育中心) 

16:20-16:40 閉幕式 
宜蘭縣教育局長官 

凱旋國中 校長 

 


